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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113年6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點：台北市敦化北路100號茹曦酒店 

方式：本次股東常會採實體召開 

一、報告事項 

本公司112年度營業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112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本公司分派112年度員工酬勞報告。 

本公司分派112年度現金股利報告。 

本公司發行112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二、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年度決算表冊，請  承認案。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

請  承認案。 

三、討論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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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112年度營業情形詳如營業報告書(見本手冊

第5頁)，謹報請  備查。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112年度決算表冊，依法提出

查核報告書(見本手冊第11頁)，謹報請  備查。 

三、本公司分派112年度員工酬勞報告。 

本公司112年度扣除員工酬勞前之稅前利益為新台幣

57億4,312萬7,792元，且無累積虧損。經113年3月 

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照章程第25條規定提撥0.1％

為員工酬勞，提撥總金額為新台幣574萬3,127元，

全數分派現金，謹報請  備查。 

四、本公司分派112年度現金股利報告。 

本公司經113年3月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照章程 

第26條規定分派112年度現金股利總金額新台幣55億

5,157萬5,112元，每股分派新台幣0.7元，現金股利

俟董事會訂定配發基準日後辦理發放，謹報請  備查。 

五、本公司發行112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130億元報告。 

本公司為募集長期資金償還債務，經111年11月9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發行111至112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 

公司債新台幣180億元，本公司配合資金需求， 

已於112年10月5日順利發行新台幣130億元，剩餘 

新台幣50億元並未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申請，

並提112年12月13日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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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發行條件之不同分為甲、乙共2券，茲分別說明

如下表，謹報請  備查。 

名稱

項目 
112年度第1期 

發行總金額 

(新台幣) 

甲券 71 億元 

乙券 59 億元 

發行日期 

(年/月/日) 
112/10/5 

票面固定年利率 
甲券 1.57% 

乙券 1.77% 

發行期限 
甲券   5 年 

乙券  10 年 

付息方式 每年單利計付息乙次 

還本方式 

甲券自發行日起屆滿第4、5年底

分別還本2分之1；乙券自發行日起

屆滿第9、10年底分別還本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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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112年度營業報告 

南亞公司112年度合併營業額為2,597億5,534萬元

，較111年度3,551億8,330萬元，減少26.9%；合併稅前

利益91億3,032萬元，較111年度475億5,083萬元，衰退

80.8%。 

112年度全球通膨高漲，各國急速升息，需求驟降，

且同業新增產能，市場供給持續增加，廠商去化庫存為主

，市場趨向保守，整體業績反應出經營環境艱困的局面。 

本公司經營的產業項目，主要有塑膠加工、化工、

聚酯及電子材料等四大類。 

在塑膠加工產品方面，持續研發新用途、新材質、

符合環保潮流及特殊規格產品，提高差異化及高值化 

產品產銷佔比，及進入醫療、電競、汽車等產業。並且

對於現有廠房與產能進行整併，導入自動化監控設備，

提高機台生產效率。另外，藉由推動電子商務及網路 

行銷，拓展高階及具潛力的新興市場。 

此外，亦發揮台灣、大陸、美國及越南等海內外分散

生產據點的優勢，適時調配各廠產銷作業，提供客戶 

滿意的服務及體驗，經由各種努力，塑膠加工產品維持

穩定的獲利。 

在化工產品方面，配合麥寮六輕石化產業垂直整合

分工，本公司乙二醇(EG)、丙二酚(BPA)、丁二醇

(1,4BG)、可塑劑(Plasticizers)、酜酸酐(PA)、異辛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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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H)、及環氧樹脂(EPOXY)等產品，與上下游形成

完整的供應鏈，分別支援聚酯、電子及塑膠加工等產業

發展。 

112年度大陸地區房地產問題未解，疫情解封後， 

復甦力道不如預期，市場需求減少，且新增產能陸續 

開出，並外溢至海外地區，市場競價激烈，化工產品 

整體獲利呈現衰退。未來將持續進行製程優化，且加強

拓銷大陸地區以外的市場，以改善營收及獲利。 

聚酯產品方面，受通膨及升息影響，終端消費萎縮

，對於服飾需求產生排擠效應，品牌商與下游客戶持續

調節庫存，加上大陸同業削價搶單競爭嚴重，銷售不如

預期，整體獲利亦呈現衰退。 

在全球環保意識抬頭下，回收再利用、循環經濟 

商機無限，聚酯產品需求仍以寶特瓶回收絲為主，本公司

已積極開發原著色絲、織物回收與高彈性單一材質可回收

絲等減碳、節水的聚酯產品，並朝全聚酯可回收用途 

發展，努力拓展纖維產品應用領域，使業績再成長。 

在電子材料方面，112年度消費電子需求不振，僅 

車用、通訊、伺服器等用料維持穩定，加上供應鏈積極

去化庫存，及美國對於大陸科技技術管制趨嚴，客戶僅以

短急單因應，致各項產品銷售量、價較111年度減少， 

營業額及利益額同步衰退。 

值得期待的是電子材料產業正面臨新的發展機會： 

1.5G到6G的通信技術升級，將促進相關材料的進一步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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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車電子朝向電動和自動駕駛發展，需要更耐高壓

的材料。 

3.AI領域的大型語言模型訓練，也需要低損耗的

材料支援。 

4.半導體先進封裝，需要線路越細、介電層越薄的

新材料。 

加上風電建設及相關應用，將帶動材料規格提升與

上游原料需求，本公司將以上下游垂直整合完整的優勢

，結合內部研發與外界合作，發展銅箔基板、樹脂、 

玻纖布(紗)及銅箔等高功能的材料，且成立專責市場 

拓展部門，在台灣和大陸兩岸布局基礎上，新增東南亞

據點，加速產品驗証與導入，提升營收及利益。  

本公司轉投資的南亞電路板公司，長期深耕高階IC

載板市場，並與客戶合作，推出新世代高階網通、人工

智慧(AI)及高效運算晶片應用載板，惟因遠距商務、

居家娛樂等電子產品需求減少，廠商為去化超額庫存，

急遽縮減下單力道，同業競價搶單，導致112年度營收及

獲利較111年度減少。 

在小晶片封裝與異質晶片整合等先進技術發展下，

高階IC載板需求持續成長，為因應未來發展趨勢，已積極

強化研發能力以滿足市場需求，並與客戶緊密合作， 

共同開發雲端伺服器處理器、高階AI晶片及AI個人電腦

處理器等應用IC載板，且持續將人工智慧與大數據導入

生產管理，提升公司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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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轉投資的南亞科技公司，致力於DRAM產品之

開發、製造與銷售。112年度上半年全球各大廠擴大減產

幅度，改善供需失衡情況，下半年起因AI應用大受歡迎

，相關產品需求成長，DRAM價格止跌，第四季開始    

逐漸反轉上漲，因應產業景氣低迷，南亞科持續調整   

產品組合，推動各項成本改善方案以改善獲利。 

DRAM是電子產品智慧化的關鍵元件，伺服器、   

數據中心、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及消費型電子產品是目前

最大應用區塊，預期113年度終端市場庫存調整正常後，

將帶動DRAM恢復成長，除持續推展現有各產品銷售外

，將強化獨立自主開發能力以厚植長期競爭力。 

二、112年度營運情形 

112年度合併營業收入2,597億5,534萬元，較111年度

3,551億8,330萬元減少954億2,796萬元，減少26.9%。  

扣除營業成本2,405億2,904萬元及銷管費用172億

4,245萬元後營業利益為19億8,385萬元，營業利益率0.8%

，較111年度320億2,984萬元減少93.8%。再加營業外

淨收入71億4,646萬元，則112年度稅前淨利為91億

3,032萬元，淨利率3.5%，較111年度475億5,083萬元    

減少80.8%。 

三、113年度經營目標及今後展望 

展望113年度，全球利率仍然居高不下，美中科技  

競合升溫、俄烏戰爭未歇、以哈衝突爆發等，國際情勢

變化莫測，加上，近年來大陸石化產能不斷擴張，形成

供給大於需求，同業間競價搶單，經營仍然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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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技創新，AI多元化應用、汽車電子化程度

提高、終端設備智能化等趨勢，促進高頻高速等高階 

電子材料需求提升，擁有高階的技術與產品，才能為 

企業帶來利潤。 

永續議題已成為現代企業經營管理重要的一環， 

企業在面臨營運環境大幅變動下，必須積極調整與因應。

本公司已於內部成立「永續經營與發展組」，統籌全公司

資源，推動事業轉型與永續發展，主要推動方針有： 

1.提升高值化、差異化產品比重，拓展新應用及市場。 

2.開發新事業、新產品及新技術，深化公司產業布局。 

3.應用數位科技，精進AI及數位轉型，實現智能化

營運。 

4.拓展綠色產品，致力節能減碳，落實循環經濟推動。 

在前述營運策略下，將掌握市場發展趨勢，以高速

通訊、AI創新應用、新能源車及車用電子基板等為核心

，開創科技產業領域材料，並發展健康應用醫材，及 

回收、綠色技術產品，帶動一系列上下游產業發展。 

未來也將積極改善及更新設備，除設備、製程持續

導入人工智慧外，亦將整合各項數位化數據，發展數位

管理平台，優化生產製程條件的控制，以提升品質、 

降低原料及能源耗用，實現管理智慧化，推升公司營運

效率。 

本公司長期秉持循環經濟之環保理念，進行節水節能

、廢棄物減量及回收等作業，藉由多重循環利用達到 

減少資源耗用，創造最大經濟效益。並已投入研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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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高值化綠色產品，異業結盟建立回收系統，實現

減量化、再利用及資源化的目標。 

另以「2050年碳中和」為目標，積極落實「低碳能源

轉型」、「節能減碳循環經濟」、「提高再生能源用量」與

「碳捕捉技術運用」等策略，目前已攜手工研院、德國

萊因公司完成13項主要產品碳足跡查證，積極面對氣候

變遷帶來的機會及挑戰，精進產品設計、製程技術和 

供應鏈管理強化營運韌性。 

在新擴建與投資方面，大陸寧波廠區的丙二酚已於

112年度投產，今年亦將有多項投資陸續完工，包含台灣

樹林廠區的離型膜、ABF載板、醫療用的減白血袋，

美國德州廠區的軟質膠布等，預計每年可創造120億元以上

的產值。 

往後數年，本公司仍有廠區太陽能系統建置及大陸

惠州銅箔等擴建案陸續進行，未來亦將因應產業發展 

趨勢與國際經貿情勢，密切注意供應鏈變化，適時、適地

投入新產能擴建，帶動業績持續成長。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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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112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任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 

交易法及公司法相關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3 年 3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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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年度決算表冊，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112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

業已編製完竣，經113年3月12日審計委員會  

查核及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由安侯建業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寇惠植會計師及陳俊光會計師

查核竣事。前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

審計委員會查核，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5至10頁，   

財務報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15至24頁，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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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二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本公司112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25頁)經113年3月12日審計委員會查核及董事會

決議通過，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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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說明：為因應營運所需，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   

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條 
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 

廿 
六 
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累積虧損，再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於必

要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
次提股息，當年度如尚有
盈餘，併同以前年度累積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股東紅利分配案，其中
現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事

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
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股票股利分配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  
(以下略)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累積虧損，再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累積已達實收資
本額時，不在此限，另於
必要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

。當年度如尚有盈餘，併同
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股東股利

分配案，其中現金股利分
配案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分派
之，並報告股東會；股票股
利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之。  
(以下略) 

依公司法第

237條規定
，修正法定
盈餘公積之

提列規定。

第 

廿 

九 

條 

(略) 依原條文增列「第六十九
次修正於一一三年六月十九
日」。 

配 合 條 文
修正，增列
修正日期。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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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ǡǣǤǥ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į¶§附註O§%�¬�S¬ $ 259,755,344 100 355,183,300 100
5000 °�ĩ¦§附註O§O¬A§�O¬A§%�$¬AS��%¬ 240,519,344 93 301,276,564 85
5910 ȃ：�ľX銷貨QR§附註S¬ 9,697 - (1,665) -

°�Ȅĳ 19,226,303 7 53,908,401 15
°�費r§附註O§�¬A§�O¬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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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ĺį¶�Ȇƅ§附註O§S¬A§�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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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 :żrTRſ認�c關聯¯���資QRc�額 3,974,170 2 4,818,856 1
7100 :ĳȇį¶ 2,727,582 1 1,615,935 -

::°�ĺį¶�Ȇƅ�計 7,146,463 3 15,520,992 4
ǱÉũĳ 9,130,315 3 47,550,832 13

7950 ȃ：ÇěǱ費r§附註O§�S¬¬ 1,020,268 - 9,066,113 2
¦eũĳ 8,110,047 3 38,484,719 11

8300 ��P�QR§附註O§S¬A§�S¬�§�W¬¬：

8310 �重Ķ類至QRc項<

8311 ��Ǵĳ計ȉcÍ衡量ƨ 1,073,938 - 1,710,644 -
8316 透過��P�QRǧ�öĸŪ衡量cTRƆ¡資�ľX評ĸQR 5,464 - (16,259,718) (5)
8320 żrTRſ認�c關聯¯���資c��P�QRc�額－�重Ķ類至QRc項< 3,900,784 2 (8,690,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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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0 :ǹčÈÂ��Ǻ通股股£c¦eũĳ $ 0.72 0.80 4.22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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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ǡǣǤǥ

112&' 111&'
°�ȒVcX金Z量：

:¦eǱÉũĳ $ 9,130,315 47,550,832
:調Ħ項<：

��:įR費Q項<

:::Ň舊費r 22,437,166 19,510,511
:::Ȕ銷費r 1,007,218 1,042,919
:::預eęrȃQQ� 10,726 13,967
:::透過QRǧ�öĸŪ衡量金融資KcũĳR (23,994) (213,483)
:::ĳȇ費r 3,997,897 2,306,156
:::ĳȇį¶ (2,727,582) (1,615,935)
:::股ĳį¶ (1,811,176) (3,527,934)
:::żrTRſ認�c關聯¯���資ĳRc�額 (3,974,170) (4,818,856)
:::處Ķ�VKAǪǫ�設ƍĳR (2,147) (627,897)
:::�VKAǪǫ�設ƍ轉�費rƨ 8,406 27,317
:::Ƿ賃kȕĳR (1,712) -
:::聯č��間�ľX銷貨ĳR§Q�¬ 9,697 (1,665)
:::�ľXĺǣȋȊQ� 476,118 306,871
:::逾e�領股ĳ�董¹酬ș轉���į¶ 1,895 2,390
:::�VKAǪǫ�設ƍ§ȃQ迴轉ĳR¬ȃQQ� (14,033) 16,425
::::įR費Q項<�計 19,394,309 12,420,786
::與°�ȒV�關c資K／負M變Vƨ：

::::´į�Ğȃț 89,546 2,447,073
::::´įśŜ§Ƥ關��¬ȃț 11,876,137 9,014,469
::::��´įŜȃț 1,081,376 2,426,767
::::Ũ貨ȃț 2,532,607 3,962,082
::::��ZV資Kȃț§ōƈ¬ 1,446,866 (74,309)
::��::與°�ȒV�關c資Kcũ變V�計 17,026,532 17,776,082
::::´ǲ�Ğ�śŜ§Ƥ關��¬ȃț (3,631,139) (3,962,679)
::::��´ǲŜ§ȃț¬ōƈ (2,056,760) 1,182,712
::::��ZV負Mōƈ 859,284 556,697
::::ũ��Ǵĳ負Mȃț (2,029,682) (2,208,339)
::��::與°�ȒV�關c負Mcũ變V�計 (6,858,297) (4,431,609)
:::與°�ȒV�關c資K�負Mcũ變V�計 10,168,235 13,344,473
:::調Ħ項<�計 29,562,544 25,765,259
::°運KócX金Z¶ 38,692,859 73,316,091
::įĚcĳȇ 2,681,408 1,587,842
::įĚc股ĳ 6,451,434 16,197,039
::Ȇǲcĳȇ (4,019,383) (2,307,134)
::ȆǲcÇěǱ (8,128,620) (13,497,503)
:::°�ȒVcũX金Z¶ 35,677,698 75,296,335

董�長：×ØÙ â»�：鄒F- �計�4：蘇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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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ǡǣǤǥ

112&' 111&'
¡資ȒVcX金Z量：

:Ěě透過��P�QRǧ�öĸŪ衡量c金融資K $ (276,606) -
:透過��P�QRǧ�öĸŪ衡量c金融資Kȃ資退Ŋ股Ŝ 6,847 4,250
:處Ķ透過QRǧ�öĸŪ衡量c金融資K 41,249 2,422,695
:ĚěżrTRſc¡資 (2,048,600) (1,000,000)
:Ěě�VKAǪǫ�設ƍ (23,957,751) (31,241,870)
:處Ķ�VKAǪǫ�設ƍ 149,238 815,870
:ŨƅĔ證金ȃț§ōƈ¬ 77,052 (616,478)
:��´įŜ－關��§ōƈ¬ȃț (613,459) 355,157
:��非ZV資Kōƈ (4,785,664) (12,114,825)
::¡資ȒVcũX金Zƅ (31,407,694) (41,375,201)
Ȝ資ȒVcX金Z量：

:ǵeǶŜ§ȃț¬ōƈ (6,973,279) 15,297,568
:´ǲǵe�ñōƈ 900,000 18,500,000
:i行��M 12,979,826 -
:ȝ還��M (11,575,000) (10,775,000)
:舉Ƕ長eǶŜ 29,835,470 14,750,000
:ȝ還長eǶŜ (8,994,240) (6,012,607)
:Ũ¶Ĕ證金ōƈ§ȃț¬ 130,108 (28,768)
:Ƿ賃¦金ȝ還 (145,255) (120,050)
:��非ZV負M§ȃț¬ōƈ (397,215) 7,021,833
:iȠX金股ĳ (23,833,140) (59,374,150)
:非ƕƖTR變V (3,857,734) (2,163,645)
::Ȝ資ȒVcũX金Zƅ (11,930,459) (22,904,819)
Şȡ變VĤX金��÷X金cĴ響 (1,482,872) 3,878,772
¦eX金��÷X金§ȃț¬ōƈƨ (9,143,327) 14,895,087
eȢX金��÷X金餘額 89,444,513 74,549,426
eȣX金��÷X金餘額 $ 80,301,186 89,444,513

董�長：×ØÙ â»�：鄒F- �計�4：蘇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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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ǋǎǏǐ

112$% 111$%
金9額 ％ 金9額 ％

4000 Ž�Ċċ®附註P®��±&T± $ 121,040,720 100 169,184,070 100
5000 Ž�Ă³®附註P®P±@®�K±@®#�±@T&�#± 112,868,334 93 151,802,295 90
5910 Ǳ：�ěU銷貨NO®附註T± (8,409) - 19,784 -

Ž�ǲď 8,180,795 7 17,361,991 10

Ž�費o®附註P®�K±@®#�±@T&�#±：

6100 ��ǳ銷費o 4,324,651 4 7,043,654 4
6200 93Ĝ費o 5,413,891 4 5,748,276 3
6450 9預bóoǱNN�®附註P®E±± 13,723 - 17,671 -

99Ž�費oM計 9,752,265 8 12,809,601 7
Ž�Ō®N±ď (1,571,470) (1) 4,552,390 3

Ž�ĖĊċ&Ǵƌ®附註P®T±@®Y±@®�E±@®#�"±&T±：

7010 9��Ċċ 3,180,105 3 4,864,455 3
7020 9��ďO&N� 109,358 - 2,850,822 2
7050 9財�Ă³ (2,353,074) (2) (1,490,929) (1)
7060 9šoQOŦ認�`ū��@關聯ŭ�&M資NO`�額 6,258,952 5 22,596,013 13
7100 9ďǵĊċ 113,514 - 91,241 -

99Ž�ĖĊċ&ǴƌM計 7,308,855 6 28,911,602 17
ŮĲŌď 5,737,385 5 33,463,992 20

7950 Ǳ：ÂõŮ®ďO±費o®附註P®�P±± (572,665) - 1,355,015 1
³bŌď 6,310,050 5 32,108,977 19

8300 ��LMNO®附註P®C±@®T±@®�P±&®�T±±：

8310 }重Ē類至NO`項;

8311 ~�Ǥď計Ƿ`ƭ衡量Ɛ 491,333 - 1,361,172 1
8316 透過��LMNOǒ�ËĔō衡量`QOƍ 資�ěU評ĔNO (252,616) - (16,469,457) (10)
8330 šoQOŦ認�`ū��@關聯ŭ�&M資`��LMNO`�額－}重

Ē類至NO`項;

4,521,092 4 (8,260,377) (5)

8349 Ǳ：與}重Ē類`項;�關`ÂõŮ 98,267 - 272,234 -
9}重Ē類至NO`項;M計 4,661,542 4 (23,640,896) (14)

8360 0żŗ能重Ē類至NO`項;

8361 !ĖŽ運ǈƮ財��表Ǹƃ`ǹǸǺ額 (2,209,692) (2) 11,020,069 7
8380 šoQOŦ認�`ū��@關聯ŭ�&M資`��LMNO`�額ǻŗ能

重Ē類至NO`項;

7,919 - (8,717) -

8399 Ǳ：與ŗ能重Ē類`項;�關`ÂõŮ - - - -
90żŗ能重Ē類至NO`項;M計 (2,201,773) (2) 11,011,352 7

8300 ³b��LMNO 2,459,769 2 (12,629,544) (7)
8500 ³bLMNOu額 $ 8,769,819 7 19,479,433 12

Ů��Ĳ Ů��0 Ů��Ĳ Ů��0

·³Ǽ股Ǩ餘(ćŰ：eǋǎǐ)®附註P®�Y±± $ 0.72 0.80 4.22 4.05

董�長：ǪǫǬ ²Ĝ�：鄒w, �計�3：蘇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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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ǋǎǏǐ

112$% 111$%
Ž�ȁS`U金W量：

9³bŮĲŌď $ 5,737,385 33,463,992
9調Ā項;：

��9ĊO費N項;

999ĥ舊費o 7,123,321 6,828,658
999Ȅ銷費o 735,462 731,856
999預bóoǱNN� 13,723 17,671
999透過NOǒ�ËĔō衡量金融資G`ŌďO (78,878) (192,016)
999ďǵ費o 2,353,074 1,490,929
999ďǵĊċ (113,514) (91,241)
999股ďĊċ (1,770,576) (3,477,849)
999šoQOŦ認�`ū��@關聯ŭ�&M資ďO`�額 (6,258,952) (22,596,013)
999處Ē}SG@ǖǗ&設ŤďO (57,570) (757,343)
999}SG@ǖǗ&設Ť轉�費oƐ 282 1,050
999ǡ賃hȅďO - (197)
999�ěU銷貨NO (8,409) 19,784
999�ěUĖǎǹǸN� 280,117 111,810
9999ĊO費N項;M計 2,218,080 (17,912,901)
99與Ž�ȁS�關`資G／負I變SƐ：

9999ĆĊ�øǱȇ 3,371 769,552
9999ĆĊĽľ®Ƈ關��±Ǳȇ 548,886 7,951,589
9999��ĆĊľ®īȈ±Ǳȇ (666,805) 385,463
9999ŋ貨®īȈ±Ǳȇ (456,613) 3,660,485
9999��WS資GǱȇ®īȈ± 688,394 (1,244,773)
99��99與Ž�ȁS�關`資G`Ō變SM計 117,233 11,522,316
9999Ćǝ�ø&Ľľ®Ƈ關��±Ǳȇ (532,147) (3,398,965)
9999��ĆǝľīȈ 3,089 629,544
9999��WS負IīȈ®Ǳȇ± 30,160 (184,222)
9999Ō~�Ǥď負IǱȇ (1,663,964) (1,897,626)
99��99與Ž�ȁS�關`負I`Ō變SM計 (2,162,862) (4,851,269)
999與Ž�ȁS�關`資G&負I`Ō變SM計 (2,045,629) 6,671,047
999調Ā項;M計 172,451 (11,241,854)
99Ž運Gƥ`U金Wċ 5,909,836 22,222,138
99Ċô`ďǵ 113,540 88,706
99Ċô`股ď 14,209,816 30,513,151
99Ǵǝ`ďǵ (2,366,074) (1,502,480)
99Ǵǝ`ÂõŮ (3,450,667) (7,183,421)
999Ž�ȁS`ŌU金Wċ 14,416,451 44,138,094

董�長：ǪǫǬ ²Ĝ�：鄒w, �計�3：蘇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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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ǋǎǏǐ

112$% 111$%
 資ȁS`U金W量：

9透過��LMNOǒ�ËĔō衡量`金融資GǱ資退Ĩ股ľ $ 6,847 4,250
9處Ē透過NOǒ�ËĔō衡量`金融資G - 2,422,695
9ôõšoQOŦ` 資 (2,048,600) (1,000,000)
9ôõ}SG@ǖǗ&設Ť (5,163,679) (4,469,443)
9處Ē}SG@ǖǗ&設Ť 74,303 763,609
9ŋƌí證金Ǳȇ®īȈ± 99,286 (583,268)
9��ĆĊľ－關��®īȈ±Ǳȇ (633,591) 344,762
9��非WS資GīȈ (5,007,065) (10,386,101)
99 資ȁS`ŌU金Wƌ (12,672,499) (12,903,496)
Ȋ資ȁS`U金W量：

9ǟbǠľ®Ǳȇ±īȈ (7,773,659) 15,412,218
9Ćǝǟb�ÆīȈ 900,000 18,500,000
9f行��I 12,979,826 -
9ȋ還��I (11,575,000) (10,775,000)
9舉Ǡ長bǠľ 26,250,000 14,750,000
9ȋ還長bǠľ (6,500,000) (4,550,000)
9ŋċí證金īȈ 29,820 82,046
9ǡ賃³金ȋ還 (22,912) (20,464)
9��非WS負IīȈ 38,385 50,021
9fȎU金股ď (23,833,140) (59,374,150)
99Ȋ資ȁS`ŌU金Wƌ (9,506,680) (25,925,329)
Łȏ變SþU金&�ÌU金`Đ響 (27,107) (29,773)
³bU金&�ÌU金®Ǳȇ±īȈƐ (7,789,835) 5,279,496
bȐU金&�ÌU金餘額 10,153,169 4,873,673
bȑU金&�ÌU金餘額 $ 2,363,334 10,153,169

董�長：ǪǫǬ ²Ĝ�：鄒w, �計�3：蘇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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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2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可供分配數： 

1.上期未分配盈餘 21,386,023,778

2.本期稅後純益 6,310,049,946

3.特別盈餘公積迴轉數 4,655,890

4.本期稅後純益以外項目轉入當年度    

未分配盈餘 

778,597,420

合      計 28,479,327,034

分配項目： 

1.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709,330,326

2.提列特別盈餘公積(依權益法認列之   

未實現投資收益) 

402,607,003

3.股息分派現金(0.7 元/股) 5,551,575,112

4.未分配盈餘轉下年度 21,815,814,593

合      計 28,479,327,034

說 

  

明 

1.依本公司章程第26條規定，現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事會決議

辦理，並報告股東會。

2.分派現金股利0.7元/股(全數為股息)。分派總數5,551,575,112元

，全部屬於112年度稅後盈餘。

3.法定盈餘公積，係以「本期稅後純益」加計「特別盈餘公積迴轉數」

及「本期稅後純益以外項目轉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之數額提列

10%。 

4.特別盈餘公積迴轉數，係針對資產重估增值依法提列之特別盈餘

公積，於相關資產處分時按規定迴轉。 

5.本期稅後純益以外項目轉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主要係確定福利

計畫(退休金)之再衡量數。 

6.個別股東現金股利配發總額不足1元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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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南亞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

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

表達南亞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

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南亞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南亞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六)收入之認列；收入之說明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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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南亞集團之獲利表現影響股東分紅及股價，故外界對該集團之財務績效有所期待，因

此收入認列之真實性及合理性為本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收入認列（包括銷售折讓及退回）之會計處理之合理性。

•取得本期新增銷貨客戶屬關係人交易且金額重大者及新增為前十大銷貨客戶名單，

查明其交易條件與一般客戶之異同，及期後經常性或重大退貨有無異常，以評估收

入之真實性。

•選取適當樣本量之銷貨發票，核對帳款收回證明確認均已收款並入帳無誤，且注意

匯款人與銷貨對象是否一致，以評估收入之真實性。

•依照交貨條件，測試年度結束前後期間之銷售交易樣本，以評估收入認列期間之正

確性。

二、存貨之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價之說明請詳合

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存貨金額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列示，由於存貨淨變現價值易受到國際原物料

價格影響，故存在存貨之成本可能超過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之評價係本會計師

進行財務報表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存貨跌價政策之合理性。

•評估存貨之評價是否符合公司既訂之會計政策。

•瞭解管理階層採用之銷售價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

合理性。

•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評價之揭露是否允當。

其他事項

　　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部分子公司及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暨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十三之轉

投資事業相關資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

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公司財務報告及相關資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上述子公司於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總額分別占合併資

產總額之11.53%及11.83%，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業收入淨

額分別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13.44%及13.05%。而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於民國一一二年及一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12.94%及11.73%，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占合併綜合損益

之51.28%及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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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二年度及一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強調段落或其他事項段落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南亞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南亞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南亞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南亞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南亞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南亞集團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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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南亞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金管證審字第1020000737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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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

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

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五)收入之認列；收入之說明請

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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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其獲利表現影響股東分紅及股價，故外界對

該公司之財務績效有所期待，因此收入認列之真實性及合理性為本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查

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收入認列（包括銷售折讓及退回）之會計處理之合理性。

•取得本期新增銷貨客戶屬關係人交易且金額重大者及新增為前十大銷貨客戶名單，

查明其交易條件與一般客戶之異同，及期後經常性或重大退貨有無異常，以評估收

入之真實性。

•選取適當樣本量之銷貨發票，核對帳款收回證明確認均已收款並入帳無誤，且注意

匯款人與銷貨對象是否一致，以評估收入之真實性。

•依照交貨條件，測試年度結束前後期間之銷售交易樣本，以評估收入認列期間之正

確性。

二、存貨之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說明請詳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存貨金額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列示，由於存貨淨變現價值易受到國際原物料

價格影響，故存在存貨之成本可能超過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之評價係本會計師

進行財務報表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存貨跌價政策之合理性。

•評估存貨之評價是否符合公司既訂之會計政策。

•瞭解管理階層採用之銷售價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

合理性。

•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備抵之揭露是否允當。

其他事項

列入個體財務報告之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暨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十三之轉投資事業相關

資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

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公司財務報告及相關資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占

資產總額之21.42%及20.57%，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

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占稅前淨利之46.93%及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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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南亞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南亞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

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

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南亞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之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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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金管證審字第1020000737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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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員工及董事酬勞 
相關資訊： 

上述員工現金酬勞帳列金額與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之 

金額相同。 

本次股東常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
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次股東常會並無擬議無償配股且本公司因無須編製 

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1.分派員工現金酬勞、股票酬勞及董事現金酬勞金額：

員工現金酬勞 新台幣 5,743,127 元 

員工股票酬勞 新台幣 0 元 

董事現金酬勞 新台幣 0 元 

2.分派員工股票酬勞之股數及其占盈餘轉增資之比例：

員工股票酬勞股數 0 股 

占盈餘轉增資比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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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華民國111年6月10日股東常會修正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原名為南亞塑膠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依照

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五十六年八月十

五日經股東臨時會決議更名為南亞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下列各項業務： 

一、C301010 紡紗業。 

二、C302010 織布業。 

三、C303010 不織布業。 

四、C305010 印染整理業。 

五、C601040 加工紙製造業。 

六、C601990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七、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八、C801020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九、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十、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十一、C801110 肥料製造業。 

十二、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十三、C801990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十四、C802041 西藥製造業。 

十五、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十六、C80217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業。 

十七、C802200 塗料、油漆、染料及顏料製造業。

十八、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十九、C805020 塑膠膜、袋製造業。 

二十、C805070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 

二一、C805990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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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二三、C901060 耐火材料製造業。 

二四、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二五、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二六、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二七、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八、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二九、CC01090 電池製造業。 

三十、CQ01010 模具製造業。 

三一、CZ99990 未分類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三二、D101050 汽電共生業。 

三三、D401010 熱能供應業。 

三四、E599010 配管工程業。 

三五、E601010 電器承裝業。 

三六、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三七、E604010 機械安裝業。 

三八、EZ15010 保溫、保冷安裝工程業。 

三九、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四十、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一、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四二、ID01010 度量衡器證明業。 

四三、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四四、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 

四五、J101040 廢棄物處理業。 

四六、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 

四七、J101060 廢(污)水處理業。 

四八、CE01021 度量衡器製造業。 

四九、CF01011 醫療器材製造業。 

五十、F108031 醫療器材批發業。 

五一、F208031 醫療器材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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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及工廠設於高雄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並

得在國內外各地設立分公司、工廠及營業所，其設

立或變更及廢止均依董事會決議辦理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理。 

本公司並得為有關事業間之保證。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七百九十三億八百二

十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元，分為七十九億三千零八十

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九股，每股金額新台幣十元，全

額發行。 
第 六 條 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七 條 (刪除)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股東應將其印鑑式樣送交本公司備查以後股東向

本公司領取股息或以書面行使其股權時概以本公

司所存之印鑑為憑。 

第 十 條 股東印鑑遺失或毀損時，應填具印鑑掛失申請書，

填明持有股票詳細字號及股份，連同身分證明文件

及其影本、新印鑑卡及股票，由本人送交公司登

記，經查核認可後更換新印鑑，新印鑑辦妥登記後

於次日生效。 

前項更換新印鑑，係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辦理

時，自然人股東另須檢附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

明書；法人股東應檢具申請函。 

第十一條 股東常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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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基準日前五日

內停止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左列兩種：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年度終了六個月內召開，由董

事會召集之。 

股東臨時會：遇必要時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股東常會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

臨時會應於開會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 

股東會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

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一七九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席。除信託事業

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

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

過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不予計算。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

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至遲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股份

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

同意行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並應記載會議之

時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及議事經過之要

領及其結果，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議事錄之製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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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副董事長亦

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

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

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  四  章   董 事 

第十六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五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度，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

為三年，連選得連任。 

前項董事名額含獨立董事至少三人，獨立董事之提

名及選任方式等相關事宜，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理。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之四條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

員之職權行使及相關事項，悉依證券交易法及其他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

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參照同業通常支給之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互選至少三人為常務董事，

最多不得超過董事人數三分之一，且其中至少一人

為獨立董事，並由常務董事依前述選舉方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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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八條 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

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

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者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代

理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董事過

半數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未能親自

出席時，除居住國外者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得出具

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

代理出席，但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

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通

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公司重要章則之審查。 

二、公司業務方針之審查。 

三、公司預算決算之擬稿。 

四、公司盈餘分配之擬定。 

五、公司資本增減之擬定。 

六、公司重要人員之任免。 

七、公司營業報告之審議。 

八、公司重要財產及不動產購置及處分之核定。 

九、其他依據法令規章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本公司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董事會休會期間，行

使董事會職權，除依法令或相關章程規定，涉及公

司重大利益事項或關係人交易事項，仍應經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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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外，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核定各項重要契約。 

二、不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 

三、公司一般財產及不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四、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五、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金股利配發基準日之

核定。 

第二十條 (刪除) 

第  五  章    經  理  人 

第廿一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理。 
第廿二條 (刪除) 

第廿三條 總經理秉承董事長之命及董事會決議處理公司日

常事務。 

第  六  章    會      計 

第廿四條 本公司每年定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

會計年度，年終總決算一次，每屆決算後董事會應

造具下列各項表冊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五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按當年度扣除員工酬勞前

之稅前利益提撥萬分之五至千分之五為員工酬

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虧損

數額。 

員工酬勞決議方式，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之

一規定辦理。 

第廿六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累積虧損，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於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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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次提股息，當年度如尚有

盈餘，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股東紅利分配案，其中現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事

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股票股利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特別盈餘公積包含： 

一、因特殊用途所提列之盈餘公積。 

二、依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 

三、因金融商品交易認列之淨評價收益，惟其累積

數減少時，應同額調減特別盈餘公積，並以本

項已提列數為限。 

四、其他依法令規定提列之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所營事業屬成熟期產業，每年獲利相當穩

定，股利政策採現金股利、盈餘轉增資與資本公積

轉增資三種方式搭配發放，就當年度可分配盈餘扣

除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後，至少分配百分

之五十以上，並以發放現金股利為優先，盈餘轉增

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合計之比例，不得超過當年全

部股利之百分之五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七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廿八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

規定辦理。 
第廿九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四十七年七月廿六日，第一

次修正於四十九年七月十五日，第二次修正於五十

年六月廿五日，第三次修正於五十一年七月十五

日，第四次修正於五十一年九月十五日，第五次修

正於五十一年十一月三日，第六次修正於五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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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六日，第七次修正於五十二年一月三十一

日，第八次修正於五十二年四月廿二日，第九次修

正於五十三年四月十五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三年

十月廿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五十四年四月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五十四年八月三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五十五年五月十五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五十五年

九月十二日，第十五次修正於五十六年四月一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五十六年八月十五日，第十七次修

正於五十七年三月廿一日，第十八次修正於五十八

年四月十一日，第十九次修正於五十九年四月十一

日，第廿次修正於六十年四月十日，第廿一次修正

於六十一年三月十一日，第廿二次修正於六十二年

三月十日，第廿三次修正於六十三年三月十一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六十四年三月廿日，第廿五次修正

於六十五年三月廿二日，第廿六次修正於六十五年

八月廿七日，第廿七次修正於六十六年三月廿三

日，第廿八次修正於六十七年三月廿日，第廿九次

修正於六十八年三月十九日，第三十次修正於六十

九年三月十九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七十年三月廿

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七十一年四月二日，第三十

三次修正於七十二年四月一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

七十三年四月六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七十四年四

月八日，第三十六次修正於七十五年四月七日，第

三十七次修正於七十六年三月廿六日，第三十八次

修正於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於七

十八年四月十四日，第四十次修正於七十九年四月

廿七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八十年四月三十日，第

四十二次修正於八十一年四月三十日，第四十三次

修正於八十二年四月三十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八

十三年四月十二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四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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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廿六日，第四十六次修正於八十五年五月八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八十六年五月二十日，第四十八

次修正於八十七年五月廿二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

八十八年六月十日，第五十次修正於八十九年六月

九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於九十年五月廿九日，第五

十二次修正於九十一年五月卅一日，第五十三次修

正於九十二年六月六日，第五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三

年五月廿一日，第五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四年六月三

日，第五十六次修正於九十五年六月廿三日，第五

十七次修正於九十六年六月廿二日，第五十八次修

正於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第五十九次修正於九十

八年六月十一日，第六十次修正於九十九年六月廿

二日，第六十一次修正於一○○年六月廿一日，第

六十二次修正於一○一年六月廿一日，第六十三次

修正於一○二年六月廿四日，第六十四次修正於一

○三年六月十九日，第六十五次修正於一○四年六

月廿三日，本次增訂有關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刪除監

察人等相關條文，自一○二年六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選任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第六十六次修

正於一○五年六月廿三日，第六十七次修正於一○

七年六月十九日，第六十八次修正於一一一年六月

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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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110年7月27日股東常會修正 

第一條 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

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規定修訂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範，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

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臨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召開應編製議事手冊，須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論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說明資料製作成

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料，供股東隨時索閱

，並陳列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理

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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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六、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

則第五十六條之一及第六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

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不得再以

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不列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辦理。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理方式、受理處

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不予

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任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

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列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

常會說明未列入之理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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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不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

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六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理股東報到時間、報

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辦理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

人員辦理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

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應

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不得任意

增列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

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

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

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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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理者，以任職六個

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狀況之常務董事或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類功能性委

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

股東會議事錄。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

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

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

議進行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及

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

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數及出席股數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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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

行股份總數過半數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相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

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

，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

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

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

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

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

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

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

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

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

兩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

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

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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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

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

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

東行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之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份不得行

使表決權。 

前二項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數。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

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

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九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

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不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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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行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

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

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

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

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

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

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除議程所列議案外，股東欲提出臨時動議者，其所

代表之表決權數，應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

之一。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

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

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並

作成紀錄。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數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

舉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

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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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

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露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數。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六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之股數，本公司應

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帶

「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設備發

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

行經制止不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請其離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不可

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

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

，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

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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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

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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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任董事持股明細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數(股) 

董 事 長 吳 嘉 昭 79,030 

常務董事 王 文 淵 37,483,606 

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股)公司 
代表人：王文潮 179,214,423 

常務董事 王 瑞 瑜 18,822,421 

常務董事 
(獨立董事) 王 志 剛 0 

獨立董事 林 義 夫 0 

獨立董事 朱 雲 鵬 1,199 

董    事 鄒 明 仁 188,742 

董    事 李 伸 一 0 

董    事 台灣塑膠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簡日春 783,356,866 

董    事 王 貴 雲 10,750,271 

董    事 林 豐 欽 25,458 

董    事 李 政 中 0 

董    事 台灣化學纖維(股)公司 
代表人：施宗岳 413,327,750 

董    事 富臨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清正 3,287,472 

備註：依證券交易法第26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法定持股數為

126,893,146股，截至113年4月21日止，實際持股合計為

1,446,537,23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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